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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19 年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
建设项目专家名单

北京市（2 人）

栗德林 北京同仁堂中医医院

王莒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

山西省（5 人）

侯振民 山西省中医院

曾繁婷 太原侯丽萍风湿骨病中医医院有限公司

高天爱 山西省食品药品检验所

韩履祺 山西省中医院

柴瑞霁 太原市中医医院

辽宁省（5 人）

周跃群 沈阳市中医院

刘学文 辽宁奉天中医院

石志超 大连市中医医院

李 铁 大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

杨泽华 丹东市中医院

黑龙江省（2 人）

韩延华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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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帮国 大庆市中医医院

上海市（1 人）

叶愈青 上海市药材有限公司

江苏省（1 人）

汪建民 江苏省第二中医院

浙江省（7 人）

沈景允 浙江省中医院

冯昌汉 舟山医院

柯 干 浙江省台州医院

蔡慎初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

黄志强 宁波海曙新城中医会馆

周 锦 杭州市中医院

金定国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

福建省（7 人）

钟秀美 泉州市中医院

钟启良 福建省武平县中医院

周国英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

洪炳根 福建省漳州市中医院

黄秋云 福州市中医院

伊春锦 福建省立医院

黄河清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

山东省（3 人）



— 8 —

石曾淑 青岛市中医医院

张继东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

李长生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

河南省（2 人）

王万林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

丁世芹 濮阳市中医院

湖北省（3 人）

朱致纯 黄石市中医医院

黄光英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

崔金涛 武汉市中医医院

湖南省（5 人）

黄柏良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

钱 平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

黄政德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

谭兰香 湖南省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附属第一医院

常小荣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

广东省（4 人）

刘石坚 东莞市中医院

陈福如 深圳市中医院

杨群玉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

沈坚华 广州市荔湾区中医医院

广西（1 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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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培郁 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

重庆市（1 人）

骆常义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

四川省（5 人）

叶传蕙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

万德光 成都中医药大学

李祖伦 成都中医药大学

彭 暾 德阳市人民医院

任 明 射洪县中医院

云南省（1 人）

周常昆 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

西藏自治区（1 人）

米 玛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

陕西省（4 人）

周志杰 西安市中心医院

乔成林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

付永民 陕西省中医医院

刘润侠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

甘肃省（1 人）

王新舜 天山中医医院

青海省（1 人）

卡 洛 果洛州藏医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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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维吾尔自治区（5 人）

王多让 新疆乌鲁木齐市中医医院

王继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

顾乃龙 新疆乌鲁木齐市中医医院

陆 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

曾斌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

国家卫生健康委（2 人）

阎小萍 中日友好医院

金 明 中日友好医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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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19 年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
建设项目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医药人才发展“十三五”规划》(国中

医药人教发〔2016〕39 号)及《中医药传承与创新“百千万”人

才工程（岐黄工程）实施方案》（国中医药人教发〔2017〕9 号）

要求，加强中医药继承与创新，进一步做好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

经验传承工作，培养高层次中医药人才，探索建立中医药学术传

承及推广应用的有效方法和创新模式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开展了

2019 年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（以下简称传

承工作室）。为做好传承工作室建设，特制定本建设方案。

一、建设目标

通过建立一批规范的具备较好条件的传承工作室，整理、继

承、推广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观点和临床经验，探索名老中医药

专家学术经验传承及推广的有效方法和创新模式，培养一批高层

次的中医药人才，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。

二、建设周期

建设周期为连续 3 年，自公布确定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专家

名单之日起。

三、建设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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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条件建设。

1．名老中医药专家临床经验示教诊室。面积不小于 20m
2
，

在场所安排、环境布置、物品摆放、工作程式等方面充分体现中

国传统文化和中医药特色的元素。

2．名老中医药专家示教观摩室。面积不小于 30m
2
，能同时

满足数十人观摩名老中医药专家的诊疗示教活动。

3．名老中医药专家资料室（阅览室）。面积不小于 50m
2
，在

查阅资料功能的基础上，注重收集和展示名老中医药专家论文、

论著、临床医案、处方等原始资料。

4．配置计算机、网络宽带、声像采集系统（摄录设备和编

辑系统等）、实时记录设备（录音笔、移动存储设备等）。

（二）传承工作建设。

1．收集资料。收集整理名老中医药专家的典型医案（教案）、

处方等原始资料，以及开展传承工作过程中的跟师笔记、跟师医

案、读书临证心得等相关资料，建立临证经验和文献数据库。

2．整理分析。对名老中医药专家的临床资料重点是回顾性

临床资料进行挖掘整理研究，提炼形成学术观点和临床经验，发

表论文或出版专著等。

3．总结提炼。结合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观点和临床经验，

重点选择名老中医药专家擅长治疗的 3—5 个常见病、疑难病进

行系统的总结研究，形成相应的临床诊疗方案，推广应用于临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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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传承研究。结合工作实际，开展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观

点和临床经验相关课题的研究。

（三）人才培养建设。

1．传承团队的建设。制定传承培养计划，重点培养传承团

队中不少于 2 名副高以上、不少于 5 名中级职称以上的中医药人

员。每月围绕名老中医学术经验开展学习交流、病案讨论或中医

医案评价等人才培养相关活动。

2．接受外单位进修学习人员。通过临床跟师带教、典籍研读、

临证思辨探讨、文化学习等方式，培养外单位进修学习人员10人

以上。

3．培养中医临床和科研人才。通过临床研究总结，结合名

老中医药专家传承指导和现代科研分析，逐步探索形成有效的中

医临床科研方法和建立中医临床科研一体化的机制，提升中医临

床诊疗水平和科研能力，促进中医临床和科研人才的培养。

4．举办国家级（省级）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。每年组织开

展以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或诊疗技能为主题的国家级（省

级）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，弘扬名老中医药专家的学术经验，提

高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的影响力和知名度，促进中医药人

才的培养。

（四）网络和管理制度建设。

1．建立名老中医药专家典型医案、影像资料、继承工作成

果及资源网络共享平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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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按照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

信息网络平台管理的通知》（国中医药人教教育便函〔2014〕93

号）要求，做好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信息网络平台信

息资料上传工作。

3．建立日常管理制度、经费使用制度、学习培训制度、跟

师带教制度等。

4．探索建立项目管理运行、专家咨询、绩效评价、政策保

障等各类长效机制。

四、预期成效

（一）出版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著作 1 部以上。

（二）发表论文6篇以上，其中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3篇以上。

（三）制定名老中医药专家擅长的常见病、疑难病临床诊疗

方案 3 个以上。

（四）重点培养传承团队中不少于 2 名副高以上和 5 名中级

职称以上的中医药人员。接受外单位进修学习人员 10 人以上。

（五）举办国家级（省级）以上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3次以上。

（六）建设传承工作室网站 1 个，充分体现中医文化特色，

有一定的患者咨询访问量。

五、组织管理

（一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负责项目的全面领导和政策协调。

负责项目具体管理，组织项目立项、过程管理、项目验收和绩效

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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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确实做好建设项目的组织领导，

开展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信息网络平台培训工作，并

会同财政部门加强项目过程管理、经费管理，及时开展监督检查

和指导工作。

（三）传承工作室承担单位应明确分管领导和管理部门，负

责项目具体组织实施与管理。组建由项目负责人、相关学科人才

组成的传承团队，共同承担项目建设任务。项目负责人为项目建

设第一责任人，全面负责工作任务的落实和工作目标的实现，合

理分配、统筹使用项目经费。

六、监督评估

（一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根据立项单位的建设任务制定项

目建设的考评表，对项目建设进行动态管理，对项目建设成效进

行评估和总结。

（二）各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负责本省区的项目组织申报、

具体实施、日常管理、监督评估等工作。建立管理档案，研究制

定监督和考核办法，引进绩效考核机制。

（三）项目承担单位要加大投入，为工作室建设提供政策、

人力、财力、场地、设备等各方面便利条件。

（四）项目完成三个月内，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要对项目总

体执行情况进行考核评估，并将项目评估总结报告报国家中医药

管理局。国家中医管理局将于建设期满对项目组织评审验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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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国家中医药管理局
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

建设项目任务书

项 目 名 称:

项目依托单位:

项目负责部门:

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人事教育司制

2019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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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写说明：

1．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

项目任务书》（以下简称《任务书》）系指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为开

展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而设计的任务书。项

目名称为：xxx 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。

2.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人事教育司是项目管理部门为甲方,将

根据实施方案和《任务书》，不定期对工作室建设进展进行指导、

督促、检查。

3.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或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是项目管理部

门为乙方，具体负责指导、监督项目的执行。

4.接受委托具体实施项目的单位是项目依托单位为丙方，需

根据确定的项目，填写《任务书》。

5.传承工作室团队由名老中医药专家本人、工作室负责人、

中医临床、计算机软件及信息网络等多学科工作人员 8-12 人组

成。工作室负责人应该与名老中医药专家专业一致，由该专家推

荐认可。名老中医药专家本人不可兼做负责人。

6.国家拨款总额参考标准为 50 万元/个，各省可根据实际

情况确定补助标准，具体数额请咨询本省（区、市）中医药主

管部门。

7.此任务书内容须用楷体四号字填写，并用 A4 纸打印，超

出格式者可另加页。所有填写内容必须真实有效，确无填写内容

时请填“无”。

8.联系电话：010—599576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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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名老中医药专家基本信息

姓 名 性 别 年 龄 健康状况

身份证号 职 称 学历/学位

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年限
目前周门诊

次数/人数

次数

人数

临床专业、专科专病情况
专业/专科：

擅治病种：

担任全国老中医药专家

学术经验继承工作

指导老师情况

□

第一批

□

第二批

□

第三批

□

第四批

□

第五批

已经整理出版的学术

思想、临床经验著作及相

关信息

名称 出版社 出版年份

在学术组织或社会团体

（曾）任职情况

现出诊单位

通讯地址 邮编

手机电话 电子邮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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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室基本情况

工作室

名称

项目

依托单位

基本情况

单位名称

通讯地址

联系电话 邮编

单位级别 □省级 □地市级 □县级

工作室

负责人

基本情况

工作室

负责人姓名
性 别

身份证号 年 龄

学历/学位
职称/

职务

在岗工作时间
专业/

专科

手机电话
电子

邮箱

所在单位

通讯地址 邮 编

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 是□ 否□ 第 批

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 是□ 否□ 第 批

信息网络

平台管理

人员

姓 名 联系电话

邮 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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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室团队主要工作人员情况

姓 名
性

别

年

龄
专业

学历/

学位

职称/

职务
工作单位 手机号

工作室成员组成人数： 人

其中：

高级 人，中级 人，初级 人

博士 人，硕士 人，本科 人，本科以下 人（师承 人）

中医专业 人，中药专业 人，其他专业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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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建设计划

现有工作基础

建设目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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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方案

预期成果

1.发表论文 （ ）篇

2.出版论著 （ ）本

3.撰写研究报告 （ ）篇

4.申请或批准的知识产权 （ ）项

5.形成专病诊疗方案 （ ）项

6.研制开发院内制剂 （ ）种

7.获中药新药证书 （ ）种

8.举办国家（省级）中医药继续教

育项目 （ ）次

9.整理上传专家个人经验方 （ ）首

10.构建信息网络平台

11.完成传承团队建设

12.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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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建设内容

建设
内容

具体项目 拟完成时间
牵头人
签字

条件
建设

名老中医药专家临床经验示教诊室

（面积不小于 20m
2
）

名老中医药专家示教观摩室

（面积不小于 30m
2
）

名老中医药专家资料室（阅览室）

（面积不小于 50m
2
）

学术
经验
继承
工作

总结研究名老中医药专家擅治 3-5 种常见病、疑

难病的诊疗经验和学术思想，形成系统的诊疗方

案，并推广运用于临床

将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、学术理论推广应用

于中医药理论研究、教材建设及教学之中

研究名老中医药专家成才规律及临床资料并形

成专著出版

传承
团队
建设

重点培养传承团队中 2名副高以上中医药人员和

5名中级职称中医药人员

面向全国开放，接受 10 名以上外单位进修、研

修人员，形成培养中医药传承型人才的流动站

开办国家级（省级）以上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 3

项以上，扩大培训覆盖面

院内制
剂研发

有条件的单位可结合名老中医药专家擅长治疗

的病种，研制院内制剂

信息管
理系统

上传名老中医药专家典型医案、影像资料、名老

中医药专家继承工作成果

管理
制度

工作室日常管理、学习培训、跟师带教、资料收

集整理、信息资料上传、经费使用管理及监控等

方面的制度

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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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时间安排

时间安排 阶段目标 备注

2019 年

12 月底前

完成所有硬件设备的招标、

采购、安装、调试，正式投

入使用。

招标采购结果报国家中医药

管理局、财政部备案。

2019—

2021 年

整理、收集名老中医药专家

医案(教案)、技术专长等相

关资料，形成电子版资料

库，并上传至全国名老中医

药专家传承工作室信息网

络平台。

年度建设工作进展情况及时

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、省级

中医药主管部门。

2022 年

3 月底前

完成研究型继承工作相关

论著出版，成功接收并培养

10 名进修、研修人员。开

办国家级（省级）以上中医

药继续教育项目 3 项以上。

建设任务完成后，报请国家

中医药管理局、省级中医药

主管部门评估验收。

其他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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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建设经费预算

国家拨款 万元

预算项目及说明

预算项目 数量 单价 总额 备注/计算依据

一、条件建设

二、传承工作建设

三、人才培养（注：该

部分经费不少于总额的

20%）

四、网络和管理制度建

设

五、其他

预算编制人（签名） 财务负责人（签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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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项目监督评估

监督管理要求 负责人签字

项目依托

单位

1．加强组织管理，落实专人负责

2. 加大投入，为工作室建设提供便利条件

省级中医药

主管部门

1．加强对项目的组织领导，落实专人负责

2. 会同财政部门成立采购工作组，负责

本省（区、市）采购工作

3. 制定检查监督、评估和考核方法，引

进绩效考核机制，建立推广模式

4. 制定经费使用管理办法，提供必要的

补助经费

5. 项目完成后三个月内，会同省级财政部

门对项目总体执行情况进行考核与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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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项目协议

甲方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人事教育司（项目管理部门）
同意列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2019 年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
工作室建设项目。

负责人签字：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人事教育司
年 月 日

乙方: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（项目负责部门）
同意将项目委托给项目依托单位。
严格按照有关规定，指导督促项目依托单位按时保质完成项目
任务。

负责人签字： 项目负责部门（盖章）
年 月 日

乙方：项目依托单位
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任务书的计划安排，按时保质完成所承担
的项目，并严格管理项目经费使用，承担未按时完成项目的责
任。

项目依托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 项目依托单位（盖章）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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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国家卫生健康委人事司

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 2019 年 4月 10日印发

校对人：曾兴水

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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